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:

工程质量保修书

发包人 (全称): 德保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

广西新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人 (全称):

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《: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和 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, 经

协商一致就 德保县东凌定义安置点电力改造提升项且 _(工程全称)签订工程质量保

修书。

一、 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

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，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，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。

质量保修范围包括 合同及施工图纸所包括的工程 , 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。

具体保修的内容，双方约定如下：

在承包人承包范围内，属承包人责任造成的工程质量问题，由承包人承担保修责

任。

二、 质量保修期

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 及有关规定，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：

1. 桥梁工程为 2 _年 (建议桥梁隧道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合理使用

年限);

2. 道路工程为 2 年 (建议路基、 路面、 桥面为2年);

3.排水 (雨水) 工程为_3 _年 (建议道路工程中的排水工程为3年 );

4. 绿化工程为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 年；

5.  地下防水工程为 5 年 (建议为5年);

6. 其他附属工程为 _年；

7. 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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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
三、 缺陷责任

本项且保修期为1年，保修期内维护产生材料费、人工费等费用均由成交方负责。

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
期

缺陷责任期终止后，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

工程缺陷责任期为_12个月，缺陷责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 单位

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，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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